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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
校教发【2012】10 号 

 

北京科技大学教材建设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和完善教材建设管理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，根据我校教材

建设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教材建设必须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工作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、提

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。 

第三条  教材建设管理以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。 

 

第二章    组   织 

第四条  教务处负责组织教材的立项、评审、中期检查、经费拨付、评奖

评优等。 

第三章     项目类别 

第五条  教材立项项目设重点支持项目和一般支持项目。 

第六条  重点支持项目应是在国内高校和行业有较大影响力的经典再版

教材。 

第四章    申  报 

第七条  学校每年 3 月下发申报通知，申报人填写《北京科技大学教材选

题立项申请书》，所在单位须对申请书的内容进行审核，签署明确意见，

按照规定的时间要求报送到教务处。 

第八条  教材编写队伍需考虑年龄、职称、学历及研究方向等分布合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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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适当，以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和使用的连续性。 

第九条  项目负责人当年只能申报 1 项教材立项项目。 

第五章    评   审 

第十条  教务处聘请专家对所申报的教材立项项目进行评审。采取函评与

会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第十一条  评审结果报学校教学委员会审议通过后进行公示。  

第六章    管  理 

第十二条   教材编写原则上在 2 年内完成，教务处每年 11 月组织专家对

教材编写情况进行中期检查。 

第十三条   教材出版前，编写者需提交校内外各 1 名专家的评审意见和

教材出版合同，经教务处审核后方可出版；教材出版后，需提供样书 1 本

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备案留存。 

第十四条  对已立项但在规定时间内未正式出版的教材，限期继续编写，

否则终止该项目，并收回经费，同时取消今后 3 年的教材立项申报资格。 

第十五条  因工作调动、出国等原因需变更教材编写人，或因教材编写实

际情况需变更教材名称，应向教务处提出变更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继续编

写。 

第七章    经   费 

第十六条  每个重点支持项目资助额度为 5 万元，每个一般支持项目资助

额度为 3 万元。 

第十七条  资助经费分两批下拨，教材立项批准后下拨 50%；签订教材出

版合同后下拨 50%。 

第十八条  对确需出版费用的优秀教材，学校可以资助出版经费。 

第十九条  每个教材立项项目须做出预算，经费的支出严格按照预算执

行。 

第二十条  经费的报销由教学研究科科长审核，主管处长签字并加盖教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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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公章后到校财务处会计科办理。 

第八章    附   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此前颁行的相关办法同时废止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 

 


